
 
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中石大京化工〔2012〕07号 

关于化学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助教的若干规定 

青年教师是我院教学工作的新生力量。为了使青年教师尽快熟悉教

学过程，提高教学能力，根据学校相关文件（《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贯彻

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的实施意见》[中石大京党〔2007〕17 号文件]，《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关于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教学工作能力的规定》[中石大京校〔2010〕

7号文件]），结合化学工程学院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一．青年教师助教与教学任务安排总则 

1. 凡学院 2010 年以后新进的教学岗和教研岗青年教师，以及打算

承担教学任务的科研岗青年教师，必须完成理论课助教工作 2 门次及以

上且考核通过，才能取得主讲教师资格。 

2. 青年教师必须取得主讲教师资格之后才能安排理论课教学任务；

必须主讲过相应的理论课，或者作为助教参加过相应的设计环节后，才

能安排设计类学任务；必须主讲过相应的理论课，或者作为助教参加过

相应的实习环节后，才能安排实习类教学任务；必须修读过相应的理论

课，并试讲、试做合格后，才能安排实验类教学任务。 

二．助教安排与备案 

1. 助教课程的确定：青年教师根据个人的发展规划，可以申请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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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须经学院认可后确定；学院可根据教学团队规划和青年教师个人

情况安排助教课程。为提高助教效果，原则上每学期安排仅 1 门课程的

助教工作。 

2. 助教课程的备案：青年教师原则上需在每学期第 1周内确定助教

课程，并在学院和教务处（研究生院）备案；如果助教课程在后半学期

开课，青年教师也可在课程开课前申请助教工作，经学院和教务处（研

究生院）认可后备案。 

3. 未经学院备案的助教课程，学院不予认可，不能用于获得主讲教

师资格，也不能获得工作量。 

三．助教职责 

1. 尊重主讲教师，主动接受主讲教师的指导，虚心向主讲教师学习

讲课思路、内容组织、授课技巧、板书布局、气氛引导、秩序掌控等，

努力提高教学能力。 

2. 全程听课。每次听课都要有听课记录，助教结束后经课程主讲教

师签字认可，听课记录原件或复印件上交院办存档。 

3. 需提前做作业并交主讲教师审阅，及时批改全部学生作业，及时

向主讲教师反映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 

4. 协助主讲教师开展研讨课和习题课。 

5. 协助主讲教师批改部分试卷。 

6. 助教课程结束后且学期放假前，提交书面报告一式 3份，1份交

课程主讲教师，1份交教学指导教师，1份交院办存档。报告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助教工作的收获、感想、建议等，报告要求有课程主讲教师和教

学指导教师的签字。 

四．主讲教师职责 

1. 认真辅导青年教师，使其尽快熟悉教学相关要求，传授讲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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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组织、授课技巧、板书布局、气氛引导、秩序掌控等，帮助青年教

师尽快提升教学能力。 

2. 课程结束后，对青年教师的助教工作给予书面评价，并交院办存

档。 

3. 协助学院教学专家组考核青年教师的主讲教师资格。 

五．助教工作的考核 

1. 青年教师认真履行助教职责的，考核合格。 

2. 青年教师未能履行助教职责的，学院党政联席会和教学工作委员

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出考核是否合格的结论。 

3. 青年教师不能全程听课，缺课在 25%以上的，助教工作考核为不

合格。 

4. 青年教师助教工作考核不合格的，不能认定主讲教师资格，不能

获得考核赋分学时。 

五．说明 

1．本规定如有与国家、学校相关规定不一致处，按国家、学校相关

规定执行。 

2．本规定由化学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实施中的

具体问题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3．实施过程中未尽事宜和特殊情况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化学工程学院      

〇二 一二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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